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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华孚进

出口”）、浙江华孚色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孚”）及香港华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香港华孚贸易”）分别拟收购华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孚控股”）、上虞市华孚房

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市华孚房地产”）、华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孚集团”）

分别位于深圳、上虞及香港的房产。

●

华孚集团的直接控股股东为华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孚控股”），上虞市华孚

房地产的控股股东为浙江万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万孚”），浙江万孚为华孚

控股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控制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资产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在审议中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

本次收购有利于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及自主经营能力，进一步理顺并优化公司的资

产构成；同时，为吸引人才解决住宿问题，提高员工归属感。

●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关联股东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安徽飞亚纺织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深圳市华孚进出口与转让方华孚控股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拟收购华孚控股持有的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联合广场

Ｂ

座办公

Ｂ１４

办公用房， 双方同意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

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００１８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

果为依据，协议确定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３５

，

５７０

，

２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２．

浙江华孚色纺与转让方上虞华孚房地产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拟收购上虞华孚房地

产持有的上虞市华孚房地产有限公司位于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一号路以南永祥路以西华孚

花园

５＃３６

套住宅，建筑面积合计

３

，

７８４．３２

平方米，双方同意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恒

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００２０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

依据，协议确定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

，

２０１

，

６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３．

香港华孚贸易与转让方华孚集团产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拟收购华孚集团持有的位

于香港九龙长沙湾

７８２

号香港中心写字楼

１５

楼

２

、

３

、

５

室，双方同意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

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００１９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

果为依据，协议确定收购价格为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１

，

７７５

，

７００．００

元，评估值折合港币为

１４

，

５１４

，

２００．００

港币（评估基准日人民币汇率

１００

港币：

８１．１３２

人民币）。

４．

本次交易的转让方为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华孚集团有限公司及上虞华孚房地产有限

公司，华孚控股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华孚集团及上虞华孚房地产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因此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

７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孙伟挺先生、陈玲芬女士、张际松先生、王斌先生和王国友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徐文英

先生、李安定先生、吴镝先生、郭克军先生、刘雪生先生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董

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本公司章程，此项关联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华孚控股法定代表人孙伟挺，注册资本

４１３００

万元，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注册

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８３１７０９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联合广场

Ｂ１２

楼，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色纺纱、服装经营；纺织设备进出口业务；在合法取得

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

２

、上虞市华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３０６８２００００３０９９７

，

住所为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中路

１０８８

号，法定代表人为孙伟挺，控股股东为浙江万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

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服务。

浙江万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虞市华孚的股东，直接持有上虞市华孚

１００％

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孙伟挺，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６

日 ， 注册号为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６３８５３

， 注册地址为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

２６

号金衙庄大厦

１６

楼， 经营范围：：服

务：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投资咨询、物业管理、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潢装饰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零售：百货；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３

、华孚集团有限公司等级证书号为

２１３９５４８２－０００－０９－１１－３

，地址为

ＵＮＩＴ１５０２－５

、

１５／Ｆ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ＣＥＮＴＲＥ７７８－７８４ ＣＨＥＵＮＧ ＳＨＡ ＷＡＮ ＲＯＡＤ

，法定代表人为孙伟挺，华孚控

股持有其

１００％

股份，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港币，企业类型为

ＢＯＤ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业务性

质：

Ｉ／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中北彩田路东交汇处联合广场

Ｂ

栋办公

Ｂ１４

，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竣工，

系华孚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购买取得， 已取得深房地字第

３０００４９１４８０

号 《房地产权

证》，建筑面积

１

，

７１０．９３

平方米，房屋用途为办公，土地用途为商业性办公用地，土地终止使

用年限至

２０４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根据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００１９

号评估报

告， 采用了市场比较法， 华孚控股所持有的联合广场

Ｂ

栋办公

Ｂ１４

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７

，

０９１

，

０６１．８６

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５

，

５７０

，

２００．００

元， 单价为

２０

，

７８９．９８

元

／

平方米， 增幅为

４０１．６２％

。

２

、上虞华孚华园位于上虞经济开发区一号路以南、永祥路以西华孚花园

５＃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竣工，系上虞市华孚房地产有限公司自行开发的，结构及层数为钢混

６

层，建筑面积

３

，

７８４．３２

平方米，房屋用途为住宅，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终止使用年期至

２０７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华孚花园所占用土地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取得，已取得上虞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３６１４２３０

号《国有

土地证》，地号：

０３６－０２７－３８７

，位于上虞经济开发区一号路以南、永祥路以西，性质为国有

出让，用途为住宅，使用权面积

２０

，

６６６．００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８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取得立项批复，计划

总投资

１０３５４

万元，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开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竣工，项目竣工后经上虞市中信房产测绘

有限公司实测绘建筑面积

３６

，

９３９．９２

平方米， 可售住宅

３３１

套建筑面积

３６

，

４８６．１７

平方米，地

下车库

１６７

个，面积

３

，

６３０．４３

平方米，地面车库

７１

个面积

２

，

２８２．１４

平方米，地面停车位

２６

个，

自行车库

２

，

１３１．００

平方米。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已完成总投资

１０２２１

万元，除总包单位的质保金以外，所有重大经济合

同均已履行完毕。

华孚花园于

２００９

年取得售许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３

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一直以内部附加

优惠方式销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项目销售住宅

１４１

套，合同签约面积

１５

，

４６６．３７

平方米，合同

金额

５

，

１１７．０４

万元，未售住宅

１９０

套，未售面积

２１０１９．８

平方米，车库、车位及自行车库等均未

售。

根据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００１９

号评估报

告，采用了市场比较法，上虞华孚花园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

，

１７４

，

０８６．７６

元，评估值为人

民币

２３

，

２０１

，

６００．００

元，增幅为

１２８．０５％

。

３

、香港物业位于香港九龙长沙湾

７８２

号香港中心

１５

楼

２

、

３

、

５

室，于

１９９８

年竣工，系华孚

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购买取得，建筑面积

２

，

９１１．００

平方英尺，房屋用途为办公，土地

用途为商业性办公用地，地契年期至

２０４７

年。

根据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００１９

号评估报

告，采用了市场比较法，香港物业资产账面值为港币

３

，

８６２

，

８５７．５３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１

，

７７５

，

７００．００

元， 评估值折合港币为

１４

，

５１４

，

２００．００

港币 （评估基准日人民币汇率

１００

港币：

８１．１３２

人民币），增幅为

２７５．７４％

。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

１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华孚进出口、香港华孚贸易免费租赁关联公

司办公楼。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再产生租赁关联交易。

２

、本次收购上虞华孚花园

３６

套住房，主要为吸引人才解决住宿问题。

３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资本积累。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是上述三项资产收购将有利于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及自主经营能力，进

一步理顺并优化公司的资产构成；同时，为吸引人才解决住宿问题，提高员工归属感。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此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经独立董事徐文英、李安定、吴镝、郭克军、刘雪生事先认

可，一致认为该交易为生产经营所需，所购买资产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双

方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评估结果及市场价确定，没有损害公

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孙伟挺先生、陈玲芬女士、张际松先生、王国友先生

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五位独立

董事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

七、保荐意见

经对上述交易的内容、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履行的程序等进行了核查，华泰联合证

券认为：

１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由非关联方

董事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董事孙伟挺先生、陈玲芬女士、张

际松先生、王国友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２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４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

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保荐人意见；

４．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５．

三份《资产转让协议》；

６．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

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上午

１０

时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与会董事

１１

名，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名，会议由董事长孙伟挺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孙伟挺先生、陈玲芬女士、张际松先生、王国友先生

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本议案，股东大会将另行

通知。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独立

董事就上述议案之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

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１１

时

以通讯相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永月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决议

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及自主经营能力，

进一步理顺并优化公司的资产构成；同时，为吸引人才解决住宿问题，提高员工归属感。 监

事会同意本次资产收购。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

１

、召集人：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

、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志程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０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１８８

，

５５６

，

８１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３５７

，

０６６

，

５１７

股的

５２．８１％

。

公司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５

人，独立董事裴亮先生、袁新文先生

因出差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胡宝珍女士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８

，

５５６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独立董事胡宝珍女士向大会作《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

董事裴亮先生、袁新文先生委托胡宝珍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８

，

５５６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８

，

５５６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８

，

５５６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而引起的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等相关事宜，具体内容：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等事宜。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８

，

５５６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８

，

５５６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８

，

５５６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８

，

５５６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胡宝珍女士向大会作《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

董事裴亮先生、袁新文先生委托胡宝珍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

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情况、日常工作及保护投资者权

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明锋、周梦可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２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

９

号公司三楼

第五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臧卫东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７

、会议的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其代理人共

１７

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２４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００％

。

８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２４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该

议案获得通过。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２４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该

议案获得通过。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

２４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该

议案获得通过。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２４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该

议案获得通过。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６００

，

３９６

，

１６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现金

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共计派现金红利

９０

，

０５９

，

４２４．００

元，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

润留存。 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２４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该

议案获得通过。

６

、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表决结果：

２４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该

议案获得通过。

７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４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该

议案获得通过。

８

、审议通过《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

２４０

，

１８２

，

７９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该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许志刚律师、冯成亮律师见证了本次股

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

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９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开展直接投资业务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开

展直接投资业务，并以自有资金出资

２

亿元人民币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专门从事直接投资业务。（具体内

容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近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直接投

资业务无异议的函》（川证监函［

２０１２

］

３８

号），四川证监局对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无

异议。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直投子公司的设立事宜。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９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５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符合向保险机构

投资者提供交易单元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关于向保险机构投资者提供综合

服务的评估函》（资金部函［

２０１２

］

８

号），经评估，本公司符合向保险机构投资者提供交易单元的条件。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办理保险机构投资者交易单元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９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６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成证大厦

７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冉云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３３

人，代表股份数

６９１

，

８６８

，

５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

６９．１７％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６９１

，

６５５

，

２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

６９．１５％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２９

人， 代表股份数

２１３

，

３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０．０２％

。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１－６

项、

８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经自查认为：公司已经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条件。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３９

，

１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７４

，

２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５５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表决如下：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认购者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３

亿股， 最终发行数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

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本次

发行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 最终发行对象在公司取得本次非公

开发行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发行对象申报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

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本次发行股

票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

价格不低于

１０．３１

元

／

股。 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的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将对上述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将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扩充业务范围，优化业

务结构，扩大业务规模，提高公司竞争力。 主要包括：

（

１

）加大对公司经纪业务的投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提高经纪业务服务质量；

（

２

）增加证券承销准备金，增强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实力；

（

３

）加大研究业务投入，增强研究实力；

（

４

）适度增加证券投资业务规模；

（

５

）完善传统业务品种，积极推进资产管理业务的建设；

（

６

）推进融资融券、代办股份报价转让及直接投资等创新业务的开展；

（

７

）适时增加对子公司的投入；

（

８

）完善技术设施及基础能力，保障公司各项业务安全运行。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１０

号———证券公司

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完成后，特定发行对象持股比例超过

５％

的，其本次认购的股

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持股比例在

５％

以下的，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８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９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１０

、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５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７

，

８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４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３

，

１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７０

，

７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７４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

（四）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１

，

４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５

，

２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１０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０．０１％

。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１

，

４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５

，

２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１０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０．０１％

。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１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间、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

有关的其他事项。

２

、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

过程中的所有协议以及其他重要文件，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宜。

３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全权回复中国证监会

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反馈意见。

４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排进行调整。

５

、依据本次发行情况，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报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

机构核准或备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７

、如证券监管部门在发行前有新的法规和政策要求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董事会可根据国家规定、

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市场情况对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

８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９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０２

，

１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５５

，

２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１１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０．０１％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开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证券监管部门申请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在取得核准批复后开展证券资产管

理业务并修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的相关条款。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４

，

２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３

，

６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１００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０．０１％

。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对公司《章程》有关对外投资重要条款进行变更，在

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条中新增如下款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 ”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９１

，

７２１

，

４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３

，

６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１０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０．０１％

。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杨泉律师、彭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２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

（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临海市临海大道

１

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红阳先生。

（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７

人， 代表公司股份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４．９８％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王永康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本次会议的议案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

２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其中同意票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其中同意票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其中同意票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其中同意票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其中同意票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其中同意票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孙维林先生、郑丽君女士、毛美英女士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三位

独立董事分别就

２０１１

年各自出席会议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

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对公司的建议等情况进行了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王永康律师、曲光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５

股票简称：景谷林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

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林纸路

２０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松宇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３

人，代表“景谷林业”股份

６５

，

０６７

，

６４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１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法律顾问云南千

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 《关于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有

关事项》的议案；同意的股份数为

６５

，

０６７

，

６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同意由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设立 “西藏信托

－

景谷林业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并以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向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具体内容为： 贷款金额人民币 （大

写）壹亿伍仟万元，（小写）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

１２

个月，自贷款发

放之日起算。 贷款利率为年利率，利率为

１１．５％／

年。 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 该项

贷款可提前归还，如果在贷款发放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一次性提前归还贷款本金，则贷款利息

按照

６

个月计算。 用公司位于江城县、 宁洱县及景谷县合计

１０．１３

万亩的林木林地资产抵

押，用生产经营性收入的现金偿还。

同时，为实现该融资需求，特聘任上海安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此次融资顾问，进

行信托融资推介，推介服务费为贷款总金额的年利率

３．５％／

年。 此次融资费用合计为：贷款

总金额的年利率

１５％／

年。并授权董事长杨松宇先生代表公司办理本次融资，签署与本次融

资有关的合同文本及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刘革律师、 李瑞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编号为

ＴＴＣＯ－Ａ－Ｌ－ＪＧＬＹ－２０１２０３－ＤＫＨＴ－２

《人民币资金贷款合同》；

２

、编号为

ＴＴＣＯ－Ａ－Ｌ－ＪＧＬＹ－２０１２０３－ＤＹＨＴ－３

的《抵押合同》；

３

、《融资推介服务协议》。

４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５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六日


